
 

國 立 草 屯 商 工 配 管 科  

實 習 工 場 借 用 申 請 表 

※本申請表適用假日及非實習課時間借用實習工場之班級。 

※使用班級人數：須以全班或全組(含參加檢定人員)為原則，不可以個

人或少數人名義，借用工場。 

※使用實習工場前，請先詳閱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並確實遵守之。 

借用人（任課教師）： 班級： 
學生 

人數： 

（須附名單） 

 

借用工場名稱：  

借用目的（上課內容）: 

起訖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（   ）   ：   時  至    ：   時 

任課老師

簽 章 

 備  註 

（說 明） 
 

簽章日期：    月    日 

技士（佐）

簽 章 
 

科主任 

簽 章 
 

實習組長

簽 章  
實習主任

簽 章 
 


